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3月31日，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根据《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环评批复文件等相关资料，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成立了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小组，召开了验收会议。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和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规定，本次验收为自主验收。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验收监测单位山西晋环全碳检测有限公司及山西中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山西恒远天成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及应邀到会的专家。会议期间，企业代表介绍了项目的建设情况和环保设施的执行情况，调查报告编制单位介绍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与会代表现场检查了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经过认真讨论和审议，验收组在综合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为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淘汰落后产能，完成国家下达山西省减少煤矿数量任务，推进煤炭工业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2009年11月5日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以晋煤重组办发[2009]72号文件下达了《关于阳泉市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等九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山西丰泰煤业有限公司、平定县冠山镇后沟村煤矿、平定县冠山镇大峪煤矿、平定县东关联营煤矿、平定县冠山镇上庄煤矿进行资源重组，重组后煤矿企业预核准名称为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重组之后，井田面积9.08km2，批准开采3、6、12、15号煤层，生产规模90万t/a。根据2009年11月20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为本矿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1400002009111120044242），批准开采煤层3#-15#煤，矿区由42个拐点围成，面积为8.9997km2，生产规模90万t/a。

2010年7月14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规发[2010,624号文出具了“关于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的批复”；2010年10月20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办基发[2010]1274号文出具了“关于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2012年1月，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年2月28日，原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函[2012]343号文出具了关于《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012年11月16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换发的C1400002009111120044242号采矿许可证，批准开采3-15号煤层，批准生产规模90万t/a，井田面积8.9886km2。批准开采深度由780m至510m标高。采矿证有效期自2012年11月16日至2030年11月16日。

2022年5月12日，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阳审管工建函[2022]11号文出具了“关于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二次变更的批复”。

2022年9月8日，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阳审管农水决[2022]37号文出具了“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024年4月24日，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并取得了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140000110694736P001Y。

1.2工程建设情况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

	项目性质
	矿井

	
	改扩建工程

	生产规模
	开采6、15号（批采3-15煤层）号原煤90万t/a

	采煤方法
	6#煤高档普采，15#煤综采，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开拓方式
	斜井开拓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产品方案
	年生产6、15号（批采3-15煤层）号原煤90万t/a

	服务年限
	7.4年

	工作制度
	330d/a，三班生产，一班准备

	在籍人数
	361人

	井田面积
	8.9997km2

	环评单位
	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审批单位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晋环函[2012]343号

	项目投资

（万元）
	预计：25834.95
	环保投资

（万元）
	预计：1120

	
	实际：43460.16
	
	实际：1180.21

	开工时间
	2011年1月
	竣工时间
	2024年4月


二、工程建设情况与验收调查范围、对象

2011年1月，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开工建设，2024年4月基本建设完成。
由于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配套的矸石场未进行建设，运营期产生的煤矸石拟全部交由山西博跃煤矸石综合治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置。由于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目前瓦斯不稳定，无法满足煤矿工业场地锅炉燃烧使用，故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瓦斯气直接抽排，工业场地锅炉停用，煤矿供暖由当地市政供暖提供。因此本次验收范围不包含煤矿配套矸石场、瓦斯综合利用工程、工业场地锅炉等内容。
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见表2。
表2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类别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井田面积
	8.9997km2
	8.9997km2
	未发生变化

	产能
	原煤90万t/a
	原煤90万t/a
	未发生变化

	开采煤层
	开采6、15号（批采3-15煤层）号
	开采6、15号（批采3-15煤层）号
	与环评一致

	开拓方式
	斜井开拓
	斜井开拓
	与环评一致

	矿井主体工程
	主井
	斜井，净宽4.8m，倾角18°，斜长524m，带宽1000m的大倾角胶带输送机
	斜井，净宽4.8m，倾角18°，斜长524m，带宽1000m的大倾角胶带输送机
	完成

	
	主井提升
	DTL100/250/19.6/185型带式输送机
	DTL100/250/19.6/185型带式输送机
	完成

	
	副井
	斜井，净宽3.5m，倾角22°，斜长476.7m
	斜井，净宽3.5m，倾角22°，斜长476.7m
	完成

	
	副井提升
	一台JK-2×1.5型单滚筒提升机
	一台JK-2×1.5型单滚筒提升机
	完成

	
	风井
	斜井，净宽5.0m，倾角18°，斜长512m
	斜井，净宽5.0m，倾角18°，斜长512m
	完成

	
	采煤方法
	6号煤采用高档普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方法，15号煤采用综采放顶煤开采工艺方法
	6号煤采用高档普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方法，15号煤采用综采放顶煤开采工艺方法
	完成

	
	井巷工程
	新增井巷工程4546m，硐室掘进体积3800m3，万吨掘进率为64.3m
	新增井巷工程4546m，硐室掘进体积3800m3，万吨掘进率为64.3m
	完成

	
	井底车场
	副井平车场
	副井平车场
	完成

	
	通风系统
	两台FBCDZ60-No25型矿用隔爆对旋轴流式通风机
	两台FBCDZ60-No25型矿用隔爆对旋轴流式通风机
	完成

	
	压风系统
	3台LGF75型螺杆空气压缩机
	3台LGF75型螺杆空气压缩机
	完成

	
	排水系统
	3台MD155－30×8（SL）型多级离心水泵
	3台MD155－30×8（SL）型多级离心水泵
	完成

	地面生产系统
	主井生产系统
	原煤出井运入1号筛分间，筛分成三级，+50块煤经手选带式输送机拣矸后和25～50mm块煤运入圆筒仓：筛下0～25末煤运至2号筛分间，筛分成两级，13～25mm块煤和0～13mm末煤运入圆筒仓
	原煤出井运入1号筛分间，筛分成三级，+50块煤经手选带式输送机拣矸后和25～50mm块煤运入圆筒仓：筛下0～25末煤运至2号筛分间，筛分成两级，13～25mm块煤和0～13mm末煤运入圆筒仓
	完成

	
	副井生产系统
	单滚筒绞车牵引矿车提升，辅助生产系统为轨道运输系统
	单滚筒绞车牵引矿车提升，辅助生产系统为轨道运输系统
	完成

	
	手选矸
	筛分间手选矸石
	筛分间手选矸石
	完成

	辅助工程
	机修
	机修车间1188m2
	机修车间1188m2
	完成

	
	坑木加工
	坑木加工房162m2
	坑木加工房162m2
	完成

	公用工程
	供水
	深水井
	生产用水水源为煤矿处理后的矿井水，生活用水水源为平定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自来水
	完成

	
	供电
	设计矿井两回10kV电源一回引自大峪35kV变电站10kV母线段；另一回引自冶西35kV变电站10kV母线段
	设计矿井两回10kV电源一回引自大峪35kV变电站10kV母线段；另一回引自冶西35kV变电站10kV母线段
	完成

	
	供热
	锅炉房内设两台WNS6—1.25—YQ和一台WNS2—1.25—YQ型卧式内燃三回程燃气蒸汽锅炉。所用燃料为本矿瓦斯气。锅炉房烟囱高度为12m，直径为0.4m
	由市政供热管网提供
	完成

	行政与公共设施
	行政及福利建筑总面积15010m2
	行政及福利建筑总面积15010m2
	完成

	环保设施
	矿井水处理
	矿井水处理站（三台FXZ-50型净水器）
	矿井水处理站（三台FXZ-50型净水器）
	完成

	
	生活水处理
	生活污水处理站（WSZ-10型地埋式污水处理器1套）
	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接触氧化+缺氧池+好氧池+过滤+消毒”工艺，处理能力20m³/h。）
	完成

	
	烟气治理
	采用瓦斯锅炉
	锅炉未投运，其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
	——

	
	粉尘治理
	0～13mm 末煤，Q=3.8kt以及13～25mm块煤，Q=3.8kt（圆筒仓φ15m，高46.9m）； 25～50mm块煤，Q=2.4kt以及+50mm 块煤，Q=2.4kt（圆筒仓φ15m，高39.2m）
	0～13mm 末煤，Q=3.8kt以及13～25mm块煤，Q=3.8kt（圆筒仓φ15m，高46.9m）； 25～50mm块煤，Q=2.4kt以及+50mm 块煤，Q=2.4kt（圆筒仓φ15m，高39.2m）
	完成

	遗留环境问题
	关闭矿井工业广场
	全部绿化
	全部绿化
	完成

	
	矸石场
	送矸石场填埋，覆土绿化
	未建设矸石场
	——

	
	运输道路
	本矿：场外公路路基宽9.0m，路面宽7.0m，最小圆曲线半径30m，最大纵坡4.0％，设计荷载等级：公路II级。爆炸材料库场地线路全长1100m，路面宽3.5m，路基宽4.5m，为泥结碎石路面。场内道路及铺砌场地采用4cm厚细粒式沥青混凝土高级路面、一般加固场地采用20cm厚泥结碎石面层加固，路面宽度为6.0m。
对于关闭矿井，道路全部覆土绿化。
	本矿：场外公路路基宽9.0m，路面宽7.0m，最小圆曲线半径30m，最大纵坡4.0％，设计荷载等级：公路II级。爆炸材料库场地线路全长1100m，路面宽3.5m，路基宽4.5m，为泥结碎石路面。场内道路及铺砌场地采用4cm厚细粒式沥青混凝土高级路面、一般加固场地采用20cm厚泥结碎石面层加固，路面宽度为6.0m。
对于关闭矿井，道路全部覆土绿化。
	完成

	
	开采沉陷状况
	裂缝回填，加强巡查，及时恢复
	裂缝回填，加强巡查，及时恢复
	完成


三、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对比，有部分工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对照环保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文，本项目变更均不属于重大变更，本项目验收阶段和环评阶段对比变更情况见表3。

表3      本项目变更情况和重大变更对照一览表

	项目
	环评/设计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更原因
	是否属于重大变更

	井田开拓
	储量及服务年限
	总资源/储量39120kt，设计储量为13223.271 kt，设计可采储量为9653.78 kt，矿井服务年限为8.25a。
	总资源/储量39120kt，设计储量为12201.3kt，设计可采储量为8631.81kt，矿井服务年限为7.4a。其中6号煤层服务年限为3.6a，15号煤层服务年限为3.8a。
	设计变更
	不属于

	
	井田开拓布置及采区布置
	主斜井：长度524m，装备绞车，设台阶扶手。担负全矿井原煤运输任务，兼做矿井的进风井和安全出口。

副斜井：长度476.7m装备绞车，设台阶扶手。担负全矿井辅助运输任务，兼做矿井的进风井和安全出口。
	主斜井：长度524m，装备绞车及架空乘人装置，设台阶扶手。担负全矿井原煤运输及人员上下井任务，兼做矿井的进风井和安全出口。

副斜井：长度440m装备绞车，设台阶扶手。担负全矿井除运人以外的其他辅助运输任务，兼做矿井的进风井和安全出口。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南翼三条采区巷道位置
	南翼轨道、胶带、回风大巷至井田25号拐点附近。
	移交生产时南翼轨道、胶带、回风大巷至二采区可采边界。
	设计变更
	不属于

	
	井下主要硐室
	未考虑采区水泵房及水仓。
	设计在南轨道大巷与南胶带大巷之间设置采区变电所并通过变电所通风联巷与南回风大巷联系，形成独立通风系统。调整采区水泵房及水仓位位于南轨道大巷中部最低处附近。
	设计变更
	不属于

	
	采区回风大巷断面
	回风大巷净宽4.2m，净高3.1m，净断面积13.02m2。
	回风大巷净宽4.5m，净高4.0m，净断面积18.0㎡。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矿井通风
	回采工作面瓦斯涌出量为13.85m3/min，抽放量为7.41m3/min，抽放后需要风排瓦斯量为： 13.85－7.41=6.44m3/min。
	主斜井进风50m³/s，副斜井进风50m³/s，回风立井回风100m³/s；矿井通风容易时期及通风困难时期通风阻力分别为809Pa、2214Pa；矿井通风容易时期及困难时期的等积孔分别为4.2㎡和2.5㎡，为小阻力矿井。
	设计变更
	不属于

	防灭火部分
	矿井首采15号煤层按不易自燃煤层设计防灭火系统
	设置一套JSG-9型矿井火灾束管监测系统，对井下采空区、采煤工作面等监测地点自然发火危险性和可燃混合气体爆炸危险性进行分析，为煤矿自然发火和矿井事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在工业场地布置一套地面固定式注氮系统，为15号煤层工作面进行注氮服务。设计选用2台DM-1000型注氮机，单台注氮机产氮量为1000m³/h，注氮机的压力为0.8MPa>0.25MPa，该设备能够满足矿井90万t/a防灭火要求；另外，设计采用移动式喷洒阻化剂系统，防火工艺采用表面喷洒阻化剂防火。高压泵选用BZ-40/2.5型矿用阻化泵，泵流量为40L/min，工作压力为1-2.5MPa，电机功率3kW。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煤炭提升运输设备及辅助运输设备
	主斜井带式输送机
	选用一部DTL100/250/19.6/185型输送机，额定运量196t/h，带速2.5m/s，带宽B=1000mm，驱动滚筒直径1000mm，采用ST/S800钢丝绳芯输送带，采用1台YB 355M2-4、N=185kW型电动机，选取1台M3PSF70+FAN、i=31.5型减速器，选取1台BYWZ5-400/121型制动器，配备1台DSN025型逆止器，采用ZYL500J型液压拉紧装置。
	选用一部DTL100/20/185型输送机，额定运量200t/h，带速2.5m/s，带宽B=1000mm，驱动滚筒直径1000mm，采用ST/S800钢丝绳芯输送带，采用1台YB3-355M-4、N=185kW型电动机，选取1台M3PSF70+FAN、i=31.5型减速器，选取1台BYWZ5-400/121型制动器，配备1台DSN050型逆止器，采用ZYL400J型液压拉紧装置。
	设计变更
	不属于

	
	主斜井架空乘人装置
	人员从副斜井运输，采用XRC15—6/6型矿用人车作为人员运输设备。
	主斜井选用一部RJKY45-18/566型架空乘人装置。采用1台YB3-280S-6、N=45kW型电动机，配置1台TPS315-63-3F、i=63型减速器，选配1台BYWZ5-315/80型制动器，选配1台YLBZ25-160型轮边制动器。
	设计变更
	不属于

	
	主斜井检修绞车
	矿井现有1台JTP—1.6型单卷筒提升机作为主斜井检修绞车使用。其主要技术参数：Dg＝1.6m，Bg＝1.2m，Fjmax＝45kN， i＝20，Vmax＝3.06 m / s。配套电机：：YR280M-8  75kW  380V 。钢丝绳选用国标钢丝绳 16-NAT-6×7＋FC-1670-ZZ型，技术参数如下：d＝16mm , Pk＝0.881kg/m , σB＝1670Mpa , QP＝159.9kN。
	绞车用YRJ355M2-10型电机更换为YBE355M2-10型防爆电机115kW，380V，600r/min，i=20，Vmax=2.51m/s；主斜井检修绞车控制系统变更为JKDLP低压变频电控设备。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副斜井提升设备
	副斜井现有一台JK-2×1.5型单滚筒提升机，其技术参数如下：D＝2000mm，B＝1500mm，i＝30，Fm＝Fc＝60kN，v＝2.55m/s；配备YSP400-8型变频电动机，其参数为：220kW，380V，735r/min。
	配备YR400S4-10型电动机，其参数变为：280kW，380V，600r/min，i=20，V=3.14m/s；配套TKDG-BK型变频调速系统变更为配套JKDLP低压变频电控系统。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南轨道大巷辅助运输设备
	
	选用SQ-50/55型无极绳连续牵引车，功率55kW。选用国标“GB8918-2006重要用途钢丝绳”16-NAT-6×19S+FC-1670-ZZ-152-104。
	设计变更
	不属于

	主排水设备
	选用MD155－30×8（SL）型多级离心水泵3台，额定流量为155m3/h，额定扬程为240m。电机选用YB315L2－4型防爆电机，电压660V，功率200kW，转速1480rpm。正常涌水时排水泵1台工作，1台备用，1台检修；最大涌水量时2台工作， 1台备用。排水管选用D194×8mm无缝钢管,吸水管选用D219×8mm无缝钢管。副斜井敷设2趟排水管路；正常涌水时为1趟工作，1趟备用；最大涌水时为2趟管路同时工作。
	电机选用YB315L2-4型防爆电机，电压660V，功率200kW，转速1480rpm。
	设计变更
	不属于

	采区排水泵电机及起动装置
	无
	电机更换为YB3系列防爆电机，水泵用QJZ-120型隔爆型真空启动器作为水泵的起动装置。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安全监控系统
	设计选用一套KJ70N型安全生产监控系统，中心站设在矿工业场地办公楼内，站内设备配置：监控主机两台，互为备用，显示器两台、打印机2台、图形工作站两台、服务器一台、传输接口一台、UPS不间断电源一台、雷击保护装置一台。
	升级为KJ70X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矿井供电系统
	供电负荷
	全矿设备总台数155台，全矿设备工作台数101台，全矿设备总容量6530kW，全矿设备工作容量4898kW，全矿井10kV母线计算有功功率3208.5kW，全矿井10kV母线计算无功功率2989.1kvar，10kV母线侧补偿容量2200kvar，补偿后，全矿井10kV母线计算无功功率789.1kvar，全矿井10kV母线功率因数0.97，全矿井10kV母线视在功率3304.1kVA。
	矿井用电设备总台数176台，矿井用电设备工作台数119台，矿井用电设备总容量7912.81kW，矿井用电设备工作容量5625.2kW，矿井最大计算有功功率3517.84kW，矿井最大计算无功功率2474.15kvar，矿井最大计算视在功率4300.7kVA，10kV母线自然功率因数0.82，10kV侧无功功率补偿1800kvar，矿井10kV母线计算有功功率34517.84kW，矿井10kV母线计算无功功率674.15kvar，矿井10kV母线计算视在功率3581.86kVA，补偿后10kV侧功率因数0.989，全矿井年耗电量21610.23kkWh，矿井吨煤电耗24.01kWh。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矿井主变电所
	利用现有的两台S9-630/10/0.4kV 630kVA变压器作为本所主变压器，为地面380V用电设备供电。两台变压器一用一备，负荷率78.2％，保证率100％，当一台变压器故障时，另一台变压器可满足地面全部380V负荷的用电需要。为提高功率因数，分别在变电所10kV母线侧和380V母线侧进行无功补偿。10kV母线侧补偿容量为2200kvar，选用2套MSVC型磁控式高压无功自动补偿装置，每套补偿装置配套1组TBB－2200/200型高压无功补偿电容器柜和一台1800kVA型磁控式电抗器，可实现无功自动补偿 。
	为提高矿井供电的可靠性，提升矿井供电质量，减少损耗，并抑制谐波，本次设计在10kV侧设SVG成套集中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成套装置2套，室内布置，单母线分段补偿900kvar，通过调节桥式电路的交流侧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或直接控制器交流侧电流，实现动态无功补偿的目的。装置设有电流速断保护、定时限电流速断保护、开口三角电压保护、过电压保护等。补偿后矿井的功率因数达到0.98。
	设计变更
	不属于

	
	采取变电所
	无
	在南轨道大巷和南回风大巷之间设置采区变电所，担负采掘工作面设备用电。采区变电所2回点源电缆选用MYJV22-8.1/10kV  3×150型矿用铠装电缆，单回长度500m，分别引自主变电所10kV不同母线侧。采区变电所10kV及660V母线均采用单母线分段的连接方式，10kV配电装置选用PBG60-630/10型矿用隔爆型高压真空配电开关，660V低压配电装置选用KJZ系列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真空馈电开关。所内选用2台KBSG-315/10/0.69kV 315kVA型矿井干式变压器2台，担负采区水泵、各溜煤眼放煤口喷雾泵站等负荷用电，2台变压器1用1备用，负荷率为39.62%，保证率为100%。另外所内设置2台KBSG-100/10/0.69kV 100kVA型矿井矸石变压器作为局部通风机专用变压器。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矿井智能化设计
	无
	矿井投产验收时，按照初级智能化矿井建设，构建一个多系统信息融合的煤矿智能化综合架构，建设完善的网络传输平台、云数据中心和基于GIS的煤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排水系统智能化，供电系统智能化，主运输系统智能化，压风系统智能化、通风系统智能化。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给排水系统
	工业场地用水水源由深水井泵房提升至工业场地生活消防水池，深水井日供水能力为1000m3/d，水质、水量满足生活用水要求。
	煤矿生产用水水源取用处理后的矿坑涌水，生活用水水源取用市政自来水。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生活污水处理站主要设施有调节1座，地埋式污水处理MDS-10两套，处理能力10m3/h。


	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接触氧化+缺氧池+好氧池+过滤+消毒”工艺，处理能力20m³/h。
	设计变更
	不属于

	环境保护部分
	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矿井生活污水处理站主要设施有调节1座，地埋式污水处理MDS-10两套，处理能力20m3/h。

采用二级生物处理，经二级生物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处理后的水可用于场地绿化或就近排放。
	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接触氧化+缺氧池+好氧池+过滤+消毒”工艺，处理能力20m³/h，处理后出水达到《污水水质及排放标准》（GB8978-2002）中一级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生产、绿化、道路降尘，全部回用不外排。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1）矸石治理

本项目矸石经高位翻车机转运汽车运往距工业场地东北侧600米的矸石沟内进行排放。

（2）生活垃圾治理

生活垃圾在矿井固体废物堆放场地划出一块场地，在堆放之前应进行防渗处理，生活垃圾采用卫生填埋工艺，垃圾填埋后压实并覆盖一定厚度的黄土然后进行绿化。
	煤矿矸石交由山西博跃煤矸石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处置。产生的生活垃圾，在厂区设置封闭式垃圾箱，送平定县环卫局进行统一处置。
	设计变更
	不属于

	采暖、通风及供热系统
	主斜井空气加热室选用WZFY—15/40/4.0—Z型工业热风器两台，制热量为844kW，加热热风温度为40℃，加热风量4.0×104m3/h，全压100—300Pa，电机功率11kW，加热热媒为0.3MPa饱和蒸汽。
	主斜井空气加热室选用2台KJZ/Q-50型防爆矿井加热机组，单台机组制热量为1212kW，热风出风温度为40℃，加热风量5.0×104m³/h，全压601Pa，电机功率11kW，加热热媒为0.3MPa饱和蒸汽。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副斜井空气加热室选用WZFY—15/40/5.0—Z型工业热风器两台，制热量为1055kW，加热热风温度为40℃，加热风量5.0×104m3/h，全压100—300Pa，电机功率11kW，加热热媒为0.3MPa饱和蒸汽。
	副斜井空气加热室选用2台KJZ/Q-50型防爆矿井加热机组，单台机组制热量为1212kW，热风出风温度为40℃，加热风量5.0×104m³/h，全压601Pa，电机功率11kW，加热热媒为0.3MPa饱和蒸汽。
	设计变更
	不属于

	其他
	瓦斯气
	瓦斯抽排系统，前期抽放，后期外送发电利用
	本项目前期瓦斯不稳定，直接抽排
	本项目前期瓦斯不稳定，直接抽排，后期瓦斯锅炉自用后剩余去发电。
	不属于


四、环评要求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根据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本项目应建环保设施建设情况见表4。

表4 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的环保设施完成情况表

	内容

类型
	污染源
	环评要求环保设施
	实际建设情况
	完成情况

	空气

污染
	锅炉
	设两台WNS6—1.25—YQ和一台WNS2—1.25—YQ型卧式内燃三回程燃气蒸汽锅炉
	锅炉未投运，其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
	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

	
	原煤储存
	φ15m，高46.9m）圆筒仓2个，φ15m，高39.2m圆筒仓2个
	φ15m，高46.9m）圆筒仓2个，φ15m，高39.2m圆筒仓2个。4座筒仓共设置2套布袋除尘器+2根排气筒。
	完成

	
	输煤走廊
	采用轻钢材料，总长度约320m
	全封闭皮带廊道，转载点设喷雾装置
	完成

	
	筛分
	2个筛分间共设集气罩（2套）+布袋除尘器，集尘90%，除尘99%
	共设置集气罩+2套布袋除尘器
	完成

	
	固废
	矸石设封闭临时堆场、生活垃圾设垃圾箱，抑尘50%
	封闭垃圾箱
	完成

	水环

境污

染
	矿井水
	一体化净水器3台：型号：FXZ-50，总处理水量150m3/h；处理后的矿井水部分回用于井下洒水，其余经活性炭过滤后，回用于洗浴洗衣等，剩余达标外排
	新建矿井水处理站一座，处理水量150m3/h，采用调节→混凝→沉淀→过滤→超滤处理工艺，处理后的矿井水部分回用于井下洒水，部分外排
	完成

	
	生活污水
	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1台，型号：WSZ-10，处理能力为10m3/h；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绿化洒水等，部分达标排放
	新建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站一座，采用二级接触氧化+缺氧池+好氧池+过滤+消毒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为20m3/h，处理后水回用于绿化、道路洒水等，不外排
	完成

	
	初期雨水
	在厂区地势最低处设置30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
	在厂区地势低处设置1座雨水收集池，总容积300m3
	完成

	噪声
	电锯
	密闭、减振、吸声材料
	建筑隔声，基础减振，安装隔声门窗，鼓引风机设减振器，进排气口安装消声器，泵体基础设橡胶垫或弹簧减振器，管道间采取柔性连接方式，通风机购置带有消声装置的风机，机座进行减振处理，加装扩散器
	锅炉房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其余完成

	
	鼓、引风机
	密闭、减振
	
	

	
	通风机
	减振、消音、吸声材料
	
	

	
	水泵
	减振、隔声
	
	

	
	压风机
	密闭、减振、吸声材料
	
	

	
	锅炉房
	密闭、减振
	
	

	
	瓦斯抽放站
	密闭、减振
	
	

	固废
	矸石
	矸石场沟谷下游修建拦渣坝，修排水沟，矸石应逐层进行堆放压实，并经黄土层的隔绝，矸石层厚度以3m为宜，黄土层厚度0.5m。并植树、种草绿化；然后向后推进20m，进行填矸覆土，依次形成阶梯状平台。当达到设计高度时，边坡及台面都先覆盖20cm厚的粘土用于防水，粘土之上再覆盖0.8m厚黄土，并植树、种草绿化
	未建设矸石场；矸石全部交由山西博跃煤矸石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处置。
	完成

	
	生活垃圾
	封闭垃圾箱
	封闭垃圾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完成

	
	水处理站污泥
	送平定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置
	送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置
	完成

	生态
	工业场地
	绿化面积17400m2，绿化率20%
	工业场地硬化、绿化较好
	完成

	
	采煤区
	结合实际情况，在地表移动衰退期开始土地复垦，以人工为主，机械为辅，农田以工程复垦为主，山林、植被以生态恢复为主，因地制宜的进行土地复垦
	整合前地表裂缝已进行了综合治理，整合后未发现地表塌陷及地裂缝。
	完成

	
	废弃场地
	拆除后沟村煤矿、大峪煤矿、东关联营煤矿、上庄煤矿全部建筑物。将场地内的建筑垃圾、矸石等杂物清除，然后种植杨、柳、榆等乡土树种，对场地进行林业复垦。对废弃工业场地的治理、生态恢复工作，兼并重组工程结束前（2012年年底）必须完成，并编制生态恢复治理方案，对废弃工业场地进行治理
	废弃场地井筒已封闭，并清除场地内的建筑垃圾、矸石等杂物。原大峪煤矿工业场地将作为本次工程工业场地进行改造，原上庄煤矿工业场地已移交冠山镇上庄村，东关联营煤矿工业场地已移交冠山镇贵石沟村，后沟煤矿工业场地已移交冠山镇后沟村。
	完成


环评批复要求及完成情况见表5。

表5    环评批复要求及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晋环函[2012]343号）
	实际建设情况

	一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平定县冠山镇胡家庄村东0.2km处，根据《关于阳泉市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等九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批复》（晋煤重组办发[2009]72号），该矿由山西丰泰煤业有限公司、平定县冠山镇后沟村煤矿、平定县冠山镇大峪煤矿、平定县东关联营煤矿、平定县冠山镇上庄煤矿兼并重组整合而成。重组后井田面积8.9997k㎡，设计生产能力90万t/a，批准开采3-15号煤层，采用斜井开拓，6号煤层采用高档普采一次采全高采煤工艺，15号煤层采用综采放顶煤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利用原山西丰泰煤矿工业场地，改造其主斜井、2号回风斜井、1号回风斜井座位整合后的副斜井、主斜井和回风斜井；新建井下、地面生产系统，新建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及环保工程。项目总投资25834.95万元，环保投资1120万元，占总投资的4.34%。在严格落实各项环保对策措施的前提下，同意实施建设。
	实际总投资43460.16万元，环保投资1180.21万元，占建设项目总投资的2.72%。其余完成。

	二
	在工程实施中，必须保证《报告书》规定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对策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在实施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1
	加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认真落实《报告书》中的“以新带老”环境保护措施，投产前对临时堆矸场、原有稳定采空区、废弃工业场地进行生态恢复和治理；对井田范围内的村庄、建（构）筑物以及井田边界等处要严格按《报告书》要求留设足够的保安煤柱，采煤已造成居民裂缝、变形等破坏的，你公司要负责维修或重建。
	完成

	2
	严格按《报告书》中的要求，对矿井位于县城规划区和冠山森林公园范围内的部分实施禁采，并留设足够的保护煤柱。认真落实《报告书》中的生态环境防护和恢复治理措施，按省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及时解决矿井开采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完成

	3
	重视采矿过程中的地下水资源保护。在煤层开采时，要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钻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切实防范由于煤炭开采引起地下水流失及其带来的地表生态环境风险；对井田内的导水构造留设足够的保水煤柱；建立地下水长期动态监测计划，加强对井田内及周围水井的水位和水质监测，及时解决因受该矿开采影响而导致的村民饮水困难问题。
	完成

	4
	认真落实矿区废水治理和综合利用措施。矿井水经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规模3×50m³/h）处理后用于井下抑尘洒水、地面生产用水，其余部分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水质标准后外排；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10m³/h）处理后用于绿化、地面降尘洒水等，其余达标排放；工业场地应设置合理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和沉淀处理。
	生活污水处理站实际建设规模为20m³/h，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全部回用，不外排。其余完成。

	5
	强化矿区大气污染防治。锅炉燃用瓦斯气；原煤采用筒仓储存，筒仓上必须设置机械排风装置和瓦斯监测监控探头，避免瓦斯积聚发生爆炸事故；筛分间设集尘罩+袋式除尘器；厂内输煤采用封闭式皮带走廊，转载点处设洒水喷雾降尘措施；对全矿运输道路进行硬化、整修，采用厢式车运输。
	本项目前期瓦斯不稳定，直接抽排；煤矿供暖由市政供暖管网提供，锅炉目前停用（其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其余完成。

	6
	积极寻求矸石的综合利用途径，未能利用的干式要及时运送到拟选矸石场进行处置。严格按《报告书》规定的原则进行矸石场建设和矸石堆存作业，矸石场需经有资质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要加强运营期的管理，严防矸石坝溃坝、矸石自燃和对生态的破坏；矸石场服务期满后，要实施关闭，并做好闭场后的生态恢复和管理工作。
	未建设矸石场；矸石全部交由山西博跃煤矸石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处置。

	7
	生活垃圾要定时收集，按当地环卫部门要求进行合理处置，不得在矸石场内堆存，避免对地表水造成影响。
	生活垃圾要定时收集，按当地环卫部门要求进行合理处置。完成

	8
	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符合阳泉市环保局下达，经我厅核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烟尘2.0t/a、粉尘2.0t/a、氮氧化物6t/a、化学需氧量3.61t/a、氨氮0.3t/a。
	根据本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本项目有组织污染物排放量为：粉尘1.794t/a；满足“晋环函[2011]2364号”文件的要求。

	9
	设计阶段进一步细化环境保护措施，在环保篇章中落实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各项措施及投资。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环境监理报告
	完成

	三
	矿井原则上应同步建设瓦斯综合利用项目，瓦斯综合利用项目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本项目前期瓦斯不稳定，直接抽排，后期瓦斯锅炉自用后剩余去发电，瓦斯发电项目将另行评价。

	四
	项目建成后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完成试生产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报工作。
	正在组织环保竣工验收。

	五
	委托省环境监察总队、阳泉市环保局、平定县环保局对项目施工建设阶段的现场进行监督管理。
	——


五、竣工验收监测、调查结果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山西晋环全碳检测有限公司及山西中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监测。监测期间矿井生产工况大于75%，满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一）生态影响调查

1、工业场地：工业场地进行了硬化，并在其周围修建了挡墙、护坡、排水沟等。

2、原有采空区：据矿方介绍，整合前地表裂缝已进行了综合治理，整合后未发现地表塌陷及地裂缝。

3、废弃场地井筒已封闭，并清除场地内的建筑垃圾、矸石等杂物。原大峪煤矿工业场地将作为本次工程工业场地进行改造，原上庄煤矿工业场地已移交冠山镇上庄村，东关联营煤矿工业场地已移交冠山镇贵石沟村，后沟煤矿工业场地已移交冠山镇后沟村。
（二）大气环境现状监测

1、根据监测结果分析可知，监测点TSP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过渡阶段二级标准，空气环境质量较好。

2、原煤地面转载采用皮带运输，皮带走廊全封闭、转载点设洒水设施；原煤储存采用全封闭筒仓，筒仓顶部安装有布袋除尘器及排气筒。
3、由筒仓排气筒及原煤破碎筛分排气筒监测结果可知，监测期间2个筒仓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分别为2.6mg/m³、3.0mg/m³，2个破碎筛分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分别为1.7mg/m³、5.2mg/m3，均满足《煤炭洗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70-2021）排放限值中颗粒物排放限值，达标率100%。
4、工业场地厂界颗粒物其周界外浓度最高点与参照点的差值均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表5中标准值。

5、工业场地设封闭式垃圾箱，避免了垃圾在大风天气时的随意飘洒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场内道路及外运道路进行了硬化，要求运输车辆限载限速，装满物料后加盖篷布防止抛洒碎屑，并派专人负责路面维护工作，定期对路面上的散状物料进行清扫和洒水，以保持良好的路面状况，防止扬尘污染。
（三）水环境现状监测

1、地下水环境质量：根据监测结果，水质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质较好。

2、地表水质量：本次验收监测期间，尚怡河内干涸无水，未进行地表水质量现状监测。
3、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150m3/h，处理工艺采用“调节→混凝→沉淀→过滤→超滤”，验收监测期间，矿井水实际产生量约为127m3/h，处理后全部用于井下洒水，未外排。

4、工业场地建有1座生活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20m3/h，采用“二级接触氧化+缺氧池+好氧池+过滤+消毒”。验收期间，生活污水实际处理量约为16.7m3/h，处理后全部回用于，不外排。
5、目前工业场地东侧已建了1座容积300m3初期雨水收集池，并设有雨水分流装置。
（四）声环境现状调查

厂界噪声：工业场地各监测点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胡家庄村、大峪村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区标准值。

（五）固体废物现状调查
（1）在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采取了有效的处理措施。

（2）在试运行期，该矿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为煤矸石、生活垃圾、污泥、废机油。其中矸石全部交由山西博跃煤矸石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经垃圾箱收集后统一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生活垃圾场统一处置；矿井水处理站污泥掺入原煤外售，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送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置；危险废物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六）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经调查，本次工程不涉及村庄搬迁、安置、补偿问题；煤矿井田范围内有冠山森林公园以及部分平定县城区域，无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本项目开采对社会环境影响较小。

（七）总量控制

据调查报告反映，本次验收期间，矿井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未外排；本矿实际粉尘排放量为1.794t/a；排放总量均满足总量核定指标。

（九）公众参与调查结果

公众参与调查表明，100％的公众对该工程的建设持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态度，公众认为该煤矿的建成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无反对意见。

六、验收结论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建设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的要求，调查和监测结果表明：生态影响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可做到达标排放，各项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山西省环境保护厅批复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不存在国家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组认为该矿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及建议
1、矿方应定期对井田内地表沉陷变形岩移进行观测，加强对首采工作面及采空区地表移动变形进行长期观测、巡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2、要求建设单位在运营阶段应加强开采区域及井田内村庄居民吃水情况的巡查工作，若发现因本矿开采导致村庄居民吃水问题的，应根据实际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居民吃水问题。

3、加强环保设施日常检修维护工作，完善原煤破碎筛分系统除尘系统建设，保证大气污染物长期达标排放。

4、尽快完善矿井水在线监控设施的建设；保证矿井水全部有效处理并能够长期稳定回用或达标排放。

5、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钻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切实防范由于煤炭开采可能引起的透水事故，保证安全生产；加强采区地表岩移观测及巡查工作，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6、强化环境风险防控管理，定期组织开展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加强对职工的培训，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处理能力。
7、自行监测瓦斯排放浓度，达到可利用条件后，应对瓦斯气进行收集，寻找综合利用途径。

8、建议进一步落实矸石综合利用途径。
9、深化矿井水外排系统的自行监测，确保达标排放。
10、完善雨排系统建设，雨水外排口设置切换阀。
11、完善洗车平台的建设，并保证冬季可正常运行，洗车废水做到循环使用，不外排。
八、验收现场检查组： 

名单见附件。
                                                 2026年3月31日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90万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名单

	验收组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电话
	签名

	验收

负责人
	孙瑞林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
	副矿长
	13903567136
	

	建设单位
	董  磊
	山西平定古州丰泰煤业有限公司
	综合办公室主任
	15296649998
	

	编制单位
	张建军
	山西恒远天成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503531150
	

	监测单位
	张  鸿
	山西晋环全碳检测有限公司
	经  理
	13037050504 
	

	监测单位
	贾雅琼
	山西中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经  理
	13453468269
	

	专   家
	孟东平
	山西大学
	副教授
	15235182595
	

	专   家
	郭志明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13934240550
	

	专   家
	原洪波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教  高
	13503515032
	



